
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与筛选办法 

 

为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素质，完善研究生培养的竞争激励机制，每年定期

对博士生的政治素质、思想品德、学习成绩、科研与实际工作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中期筛选（以下简称“中期考核”）。 

 

一、考核对象 

中期考核对象为获得博士研究生资格者。 

 

二、考核时间 

中期考核安排在博士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直博生在第六学期）结束前完成。因客观原

因无法按时参加中期考核者应事先提出延期申请，经导师、所在单位及研究生院审批同意后

可一次性延期一学期参加中期考核。无故不参加中期考核者不得申请延期，并按中期考核不

合格（第五条第 5款）处理。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分素质考核与业务考核两部分。 

1、素质考核内容 

（1）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等

方面的思想状况与行为表现。 

（2）治学态度、工作作风、道德素质与团结协作精神。 

（3）在所提出的文献综述、开题报告、专题报告和发表的学术论文等方面反映出的独

立科研工作能力和科研素质。 

2、业务考核内容 

（1）在规定的时间内，博士生培养方案中课程学习（成绩与学分）完成情况。 

（2）开题报告完成情况与质量。 

（3）科研（阶段性与局部性）成果与论文发表情况。 

（4）参加学术活动情况。 

 

四、考核标准 

1、素质考核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素质考核不合格： 

（1）有严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或严重道德品质问题者。 

（2）学习、研究不刻苦、不安心；不尊重导师，使导师无法履行指导职责，且屡教不

改者（含导师认为不宜继续培养，且理由充分、客观的）。 

（3）在提出的文献综述、开题报告、专题报告与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弄虚作假、抄袭

或剽窃他人成果，或反映出的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科研素质颇为低下者。 

2、业务考核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业务考核不合格： 

（1）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未完成博士生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课程学习。 

（2）因主观原因未按期完成开题报告，或第一次开题报告未通过且按规定重做后仍未

通过者。 

（3）科研成果、论文发表以及参加学术活动情况严重不足。 

 

五、筛选办法 

1、素质与业务考核内容均合格者，可进入或继续博士学位论文阶段工作。 

2、素质考核不合格，应终止博士阶段学习。 



3、仅业务考核不合格者，将给予筛选警告。一年后再行业务考核，仍不合格者应终止

博士阶段学习。 

4、素质考核中如发现研究生违纪行为涉及到《东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有关条款

时，按照该条例规定执行。 

5、无故不参加中期考核按退学处理。 

 

六、组织与考核 

各院（系、所）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政负责人全面负责博士生中期考核工作。各博士点

应成立考核小组（由三名以上博导、教授与教研室负责人等组成，其中一人为组长），具体

对本学科、专业的博士生进行中期考核。 

1、考核对象应就考核内容作书面自我小结，书面小结应填写在《博士生中期考核表》

（以下简称《考核表》）“自我小结”栏中，并在考核小组会议上进行汇报。 

2、导师应就中期考核的要求与应参加中期考核的博士生进行一次认真的交谈，并在《考

核表》“导师评语”栏中对其表现写出评语。 

3、院（系、所）研究生秘书在《考核表》“业务考核材料”栏中按本规定第三条第 2 款

和第四条第 2款要求如实填报有关材料和内容。 

4、考核小组根据博士生作的自我小结的汇报以及上述材料提供的情况，对参加中期考

核的博士生进行评议，并在《考核表》的“考核小组意见”栏中写出素质与业务考核评语，且

注明中期考核是否合格（考核小组成员均需签名）。如出现意见分歧，可对是否合格投票表

决，并注明投票结果。 

5、所在院（系、所）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政负责人在《考核表》“所在单位意见”栏中

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报研究生院审核后由院系研究生秘书放入博士生档案袋内。 

6、中期考核结束后一周内研究生院向所在单位通报考核与筛选结果。所在单位应及时

转告有关博士生。对中期考核业务考核不合格者，应及时通知其一年后再行考核。 

7、研究生院对各院（系、所）博士生中期考核情况进行抽查评估。 

 

七、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